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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的议案》，并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议案，同意公司 2025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借款提供总计不超过

人民币 5.95 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对全资子公司厦门力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门力富”）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对控股子公司江苏嘉视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嘉视”）提供不超过 4,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且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本次预计提供的担保总额度可在各被担

保方以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控股子公司（包括有效期内新增或新设子公

司）之间进行调剂。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

具体担保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概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力富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厦门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900 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由公司为其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并与银行签订担保相关协议。

2、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嘉视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以下简称“泰兴农商行”）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

币的流动资金循环贷款，公司拟对江苏嘉视的上述借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公司关联方江苏智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智光”）同步为江

苏嘉视的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公司向江苏智光提供反担保,江苏嘉视按

借款本金的 1%向江苏智光支付担保费用。

上述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属于公司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预计范围，担保金额

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且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较小，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

本次担保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奥英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奥英创智”）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苏州

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全资子公司奥英光电

（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英光电”）为奥英创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并与银行签订担保相关协议。

本次子公司奥英光电为子公司奥英创智提供担保属于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提供担保，奥英光电已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1、厦门力富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4 月 9 日

注册地点：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 307 号（3#厂房）第一、

二、三层



法定代表人：龚哲汉

注册资本：2,4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其他电子产品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

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贸易代理。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厦门力富 100%股权

其他说明：经查询，厦门力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日，厦门力

富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0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556.74 32,266.05

净资产 8,011.72 7,596.72

项目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496.25 39,774.58

利润总额 576.83 2,418.03

净利润 415.00 1,795.94

2、江苏嘉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注册地点：泰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东路 108 号

法定代表人：胡嘉熙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家用电器研发；

家用电器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江苏嘉视 51%股权

其他说明：经查询，江苏嘉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日，江苏嘉

视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0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446.27 31,940.80

净资产 420.08 2,735.95

项目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421.56 13,957.41

利润总额 -3,079.92 -2,537.45

净利润 -2,315.86 -1,909.04

3、苏州奥英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4 月 8 日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金田路 15 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虎

注册资本：2,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显示器件制造；电视机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光学玻璃销售；显示器件销售；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合成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奥英创智 40.80%股权。持有奥英创智 39.20%股权的苏

州诺尔智显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签订了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公

司实际控制奥英创智。



其他说明：经查询，奥英创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日，奥英创

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0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05.57 21,444.91

净资产 2,552.42 1,972.66

项目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999.09 28,817.24

利润总额 530.18 -775.18

净利润 579.75 -468.63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智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9 月 29 日

注册地点：泰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溪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周晓菊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

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他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

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泰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

事殷彤于江苏智光担任董事长，故江苏智光为公司关联法人

其他说明：经查询，江苏智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593.00 34,971.46



净资产 32,002.21 31,722.3

项目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8.30 1,526.61

净利润 279.91 643.12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交通银行厦门分行拟签订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保证人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厦门力富电子有限公司，

下同）在 2025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3 日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即主合同，下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

金额之和：①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人民币 900 万元整，②前述主债权持

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本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的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4、保证期间：①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

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②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

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③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

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二）各方主体就江苏嘉视借款事项拟签订的相关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江苏嘉视其他股东嘉视（深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嘉视”）、江苏嘉视法定代表人胡嘉熙拟共同与泰兴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上述主体均对债务人江苏嘉视前述向泰兴农商行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5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8 日止依据主

合同（合同编号：泰农商银循环借字 2025 第 2527600929 号）由泰兴农商行为江

苏嘉视办理具体授信业务而形成的债权本金 1,000 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间为江苏

嘉视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公司关联方江苏智光拟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嘉视签署《委托担保合同》，

江苏智光拟为江苏嘉视的前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方式、担保期限等以江苏

智光与泰兴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约定为准，江苏嘉视将按借款本金的 1%向江

苏智光支付担保费用。

3、公司、江苏嘉视法定代表人胡嘉熙、江苏嘉视其他股东深圳嘉视及其实

际控制人龙文志拟共同与江苏智光签署《反担保保证合同》，鉴于江苏智光为江

苏嘉视向泰兴农商行申请的前述借款提供了担保，上述主体拟共同为江苏嘉视向

江苏智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当债务人江苏嘉视不能按

期足额偿还银行贷款时，江苏智光被银行追索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担保期限为五

年。

（三）公司子公司奥英光电与浙商银行苏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抵押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苏州奥英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人：奥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1、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抵押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5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止（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 1,1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抵押权人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

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商业承兑汇票保证业务合同、国际

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

（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以及债权人通过应收款链平台为债务

人办理的应收款转让（带回购）业务、应收款保兑业务以及因履行保兑义务形成



的对债务人的借款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上述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

否已经到期，也不论上述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

2、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抵押

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

的部分，抵押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

3、抵押物：抵押人名下的苏州工业园区金田路 15 号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土

地使用权性质及证号为苏工园国用（2014）第 00153 号，不动产（房产）证号为

苏房权证园区字第 00590994 号。抵押物的最终价值以抵押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

押物的净收入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殷彤先生

于江苏智光担任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条

的规定，江苏智光为公司关联法人。江苏智光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嘉视向银行

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循环贷款提供担保，江苏嘉视向其支付

担保费用（担保费率为 1%），同时公司向上述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由协议双方遵循定价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

参照市场定价协商确定。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江苏智光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58 万

元。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含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总余额不超过

47,650.4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 60.63%；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3,500 万元

（均为以子公司自身债务为基础提供的反担保），占公司 2024 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为 4.4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交通银行厦门分行拟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泰兴农商行拟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子公司江苏嘉视与江苏智光拟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

4、公司与江苏智光拟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

5、子公司奥英光电与浙商银行苏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6、子公司奥英光电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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